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
首问负责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审批行为，增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，结合我中心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第一个接待办事群众来电、来访、来信、来函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人，履行办理或引导办理事项的义务。
第三条 首问责任人对前来办事的人员要使用文明用语、热情接待和解答询问，认真办理或引导、跟踪办理有关事项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、拒绝和搪塞。
第四条 首问责任人对属于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要立即接办;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，可以协助办理的，应积极予以协办;对协办不了的事项，应将办事人引导至具体承办人，或将有关事项转交至帮办代办窗口进行帮助办理。
第五条 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，应当向办事人员说明理由，告知该事项的具体负责窗口和联系方式，并尽可能提供指导和帮助，不得推诿拒绝。
第六条 首问责任人因为没有履行义务，引起办事群众投诉的，由市政务服务中心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第七条 本制度由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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